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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项目是科研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项目管理的成效直接决

定着科研活动管理的成效。任何一个科研项目都包含3个基本

过程：立项过程、实施过程、验收过程，如何保证立项的科学性、

实施的严谨性、验收的准确性，是科研项目管理的核心问题。

1. 立项的科学性

立项的质量对于科研产出具有重要影响，好的开始是成功的

一半，由于科研活动的特点，立项过程往往环节多、时间长、牵涉面

广、不确定因素多、决策要求高。科技规划和项目指南是指引立项

的主要依据，为编制高质量的规划和指南，除了选择高水平且具有

战略眼光的专家外，尚需认真做好学科发展、生产需求、自身条件、

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分析，并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顶层设

计。科技的发展本身是难以精确规划的，因此在规划和指南的编

制过程不要过于追求精确完美，而在执行过程中应加强执行情况

的监测和执行效果的评估。规划和指南的编制不能大而全，应突

出发展目标的阶段性、项目布局的有限性、实施安排的计划性。规

划是科技发展的战略、指南是科技发展的战术，而项目则是科技发

展的具体战役，三者要各有侧重，相互配合。

科研项目的意义、急迫性、可行性、申请者水平等的评判没

有客观绝对的方法，只能依赖于同行专家的主观评判，因此同行

评审的公正性是保障立项科学性的重要手段。建立全面而准确

的专家库是选择同行专家的基础，建立包含专家回避要求、专家

学术要求、专家信誉要求的评审专家遴选制度并严格按制度执

行是保障评审专家公正性的关键。全面实施通讯评议+会议评

议的二级评审模式，适当采用在通讯评审时隐去申请者相关信

息、在会议评审时更多采用远程视频答辩的方式，可有效提高评

审的公正性。全面建立拟立项项目名称、负责人、参与者、承担

单位、期限、经费等基本信息的公示制度和评审专家名单的事后

（公示拟立项时）公布制度，可有效加强对申请项目和评审专家

的监督。全面建立和实施承研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的信誉

档案和管理制度，有助于准确评价相关单位和人员的道德和业

绩。加大公开力度，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公开规划和指南、项目管

理程序和评审要求等，尽量杜绝暗箱操作、过度攻关、行贿受贿

等不正之风。

2. 实施的严谨性

在科研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科研人员的科研道德和技术能

力的发挥是影响项目实施质量的内在因素，而社会的大环境和

承研单位的小环境则是外在的影响因素。“诚信、自律、创新、求

实”的科研道德可以保障科研人员：严格依照项目合同或协议的

约定来开展研究和使用经费，严谨认真进行实验和记录，严格按

相应管理要求实施和变更；技术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科研人员

更全面、更细致、更深入地进行研究工作。社会的大环境和承研

单位的小环境对于科研人员科研道德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发挥着

潜移默化的影响，切不可忽视外部环境对科研人员的影响。

监督检查是项目资助方和承研单位对实施过程进行控制的

主要手段，但对科研项目的检查不能过于刚性、过于频繁，需注

意监督检查的方式和效果。项目资助方的监督检查如果是建立

在单个项目监督检查的模式上，不仅耗时耗力，而且还有较高的

技术要求，管项目不如管单位。项目资助方应该侧重于对承研

单位科研环境和管理效果的检查上，适当辅以对项目的监督检

查，同时应充分发挥承研单位的管理作用使承研单位成为项目

资助方的“眼睛”和“双手”以有效协助项目资助方的管理。承研

单位首先应注重管理和科研队伍的建设、管理制度的完善和执行

效果的提高、科研活动的协调与保障等，在进行监督检查时注意使

各级负责人甚至所有参研人员都有单独“吹竽”的机会，避免滥竽

充数；强化对变更的管理和要求，既要给科研人员一定自由度，也

不能放任自流；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切不可抱着“家丑不可外

扬”的态度遮掩，要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将监督检查的

结果用于人员的考核，根据结果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

3. 验收的准确性

“重立项、轻验收”为许多人所诟病，为改变此状况有些科研

资助方增加了验收的环节，如增加技术指标测试、经费审计与验

收、档案验收、综合验收等环节，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带来

了人力成本、财力成本、时间成本的大幅增加。有效的验收需建

立在有效的实施过程管理之上，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就做到技术

指标及时测试、技术资料规范收集、经费使用规范合理、活动记

录清晰准确、变更管理严谨规范、成果收集及时准确，则验收时

既不需承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手忙脚乱，也不需项目资助方事必

躬亲。预验收是承研单位全面检查项目完成情况的有效手段，

承研单位应按照有关要求选择合适的验收级别和验收方式认真

细致进行预验收，不能流于形式，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项目出资

方的验收若能真正建立在承研单位有效的实施过程管理和有效

的预验收基础之上，不需要太多的环节也能达到有效的控制。

对于部分项目尝试采用项目出资方委托专门第三方机构进行验

收的模式，加强验收对立项的监督与评价。

验收过程需保证项目合同或协议的严肃性：研究内容、技术

指标、项目经费均需严格按照合同或协议的要求执行，若有变更

须有相应级别的审批记录；研究成果可靠并经得起检验；研究成

果标注的项目、成果完成人和个人贡献等与事实相符。继续收

集已验收项目后续产生的成果，以保证成果完整性；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保障承研单位、出资方等相关方的利益；财政投入产生

的成果不应该归承研单位私有，可以赋予承研单位一定期限的

成果专享期，过了专享期就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公开，以促进成

果的充分利用。对成果的水平或价值进行后评估，在此基础上

进行对项目、人员、单位或部门的绩效评估。

项目管理是科研活动管理的重点，应充分发挥有关各方的

作用，大力提高立项的科学性，实施有效的过程管理，进行严格

准确的验收，促进项目高质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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